
解釋字號 釋字第87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49年12⽉09⽇

解釋爭點 收養⼦女違年齡限制規定，其法律效果？

解釋文 　　收養⼦女違反⺠法第⼀千零七⼗三條收養者之年齡應⻑於被

收養者⼆⼗歲以上之規定者，僅得請求法院撤銷之，並非當然無

效。本院院解字第三⼀⼆零號第五項就此部分所為之解釋，應予

維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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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按收養⼦女違反⺠法第⼀千零七⼗三條規定年齡之限制，業

經本院院解字第三⼀⼆零號第五項參照本院院字第⼆⼆七⼀號解

釋，以違反該條規定年齡限制之收養⼦女⺠法雖未設有類於撤銷

結婚之規定，但結婚與收養⼦女同為發⽣⾝分關係之⾏為，關於

撤銷違法結婚之規定在違法之收養亦有同⼀之法律理由，⾃應類

推適⽤，況⺠事訴訟法第五百七⼗九條以下就撤銷收養之訴規定

其特別訴訟程序，應以⺠法上認有撤銷收養之訴為前提，⺠法上

既別無關於撤銷收養之訴之規定，則前開認為違法之收養，應類

推適⽤關於違法結婚之撤銷程序之解釋，徵諸⺠法頒⾏後制定施

⾏之⺠事訴訟法猶併就撤銷收養之訴規定其特別程序之法意，洵

難謂為不當，解釋在案，此項解釋⾏之已久，若驟予變更，⾜使

以前已經取得是項收養⾝分關係之多數⼈，在家庭或社會發⽣種

種糾紛，甚⾄遭受無窮損害。⾄聲請解釋原函所指收養者別有非

法利益之意圖，則屬⺠法第七⼗⼆條之問題，要與原解釋僅就違

反⺠法第⼀千零七⼗三條規定收養年齡限制所為之解釋不⽣影

響，不得執為聲請變更原解釋之論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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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本案主張維持本院院解字第三⼀⼆零號第五項之解釋⽽其所
持理由則與該號解釋之⾒解完全相同查該號第五項解釋涵義計有
兩點 
(a)收養⼦女有配偶者不與其配偶共同為之或(b)收養者之年齡不
⻑於被收養者⼆⼗歲以上均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並非當然無效其
論據則⾒於本院院字第⼆⼆七⼀號解釋乃係對於違反⺠法第⼀千
零七⼗四條之規定⽽發其理由謂結婚與收養⼦女同為發⽣⾝分關
係之⾏為關於撤銷違法結婚之規定在違法之收養有同⼀之法律理
由⾃應類推適⽤然我⺠法第⼀千零七⼗四條之規定係仿⾃⽇本舊
⺠法第八四⼀條第⼀項（修正⽇⺠法第七九五條）在⽇本⺠法關
於收養之無效及撤銷設有詳細規定與關於婚姻之無效及撤銷⽤意
相同在⽇本⺠法學者均解釋非與配偶共同為收養時為意思之⽋缺
應為無效（修正⽇⺠八○⼆條⼀項舊⽇⺠八五⼀條⼀項）（中川
註釋親族法三八七⾴穗積親族法五⼀○⾴）蓋以配偶必須共同為
意思表⽰⽽與對⽅意思表⽰結合始能完成法律⾏為即須有三個之
有效的意思表⽰法律⾏為始可成立如⽋缺其⼀則根本未發⽣法律
⾏為之效⼒何從⽽撤銷其所謂類推適⽤者果從何條⽽類推甚為費
解 

⼆、本案意⾒謂違反⺠法第⼀千零七⼗三條規定收養⼦女應⻑於
被收養⼦女⼆⼗歲以上之限制僅得由利害關係⼈請求法院撤銷之
並非當然無效其理由第⼀點謂關於撤銷結婚之規定對於違法之收
養應予類推適⽤第⼆點謂⺠事訴訟法第五百七⼗九條以下就撤銷
收養之訴規定其特別程序有以該條之違反僅得為撤銷之法意第三
點如收養者別有非法圖利情形要屬於⺠法第七⼗⼆條之問題茲分
別述明意⾒如左 

(1)關於撤銷結婚規定之準⽤者按⺠法第⼀千零七⼗三條之規定為
收養關係成立之要件違者當然為無效此在德國（德⺠⼀七四四
條）瑞⼠（瑞⺠⼆六四條⼆項）法國（法⺠三四四條三項）等均
解釋此條要件之⽋缺應為無效惟在⽇本⺠法第八零五條規定「違
反第七九三條之收養得由各當事⼈或其親屬請求裁判上撤銷之」
我⺠法並無此明文焉得據此以為解釋此其⼀所謂應類推適⽤關於
撤銷結婚之規定當指⺠法第九百八⼗九條⽽⾔依該條規定「結婚
違反第九百八⼗條之規定者當事⼈或其法定代理⼈得向法院請求
撤銷之但當事⼈已達該條所定之年齡或已懷胎者不得請求撤銷」
該條所定之撤銷權⼈為當事⼈或其法定代理⼈⽽本案則未指明何
⼈有撤銷權則為無主體之權利⼜⺠法關於撤銷權概規定短期除斥
期間（⺠法九百九⼗條⾄九百九⼗⼀條九百九⼗三條⾄九百九⼗
七條九⼗條九⼗三條⼆百四⼗五條四百⼀⼗七條四百四⼗六條）
或其他消滅原因（⺠法四百⼆⼗條九百八⼗九條九百九⼗⼆條）
即就⺠法第九百八⼗條⽽⾔「如當事⼈已達⺠法第九百八⼗條所
定年齡或已懷胎者則不得請求撤銷」此項規定對於違反⺠法第⼀
千零七⼗三條情形無法準⽤則將永遠的隨時得由利害關係⼈撤銷
（⽇本判例及學說即作此解釋）其被收養⼈之地位極為不安反不
如為無效時法律關係之確定此其⼆依修正意⾒結婚與收養⼦女同



為發⽣⾝分關係之⾏為故關於撤銷違法結婚之規定對於違法之收
養應予類推適⽤此在⽇本⺠法就婚姻與收養⼤致為相類似之特別
規定確有如此想法然在我⺠法則就結婚與收養並未為相同之規定
蓋以結婚發⽣侵害貞操名譽及⽣育⼦女等問題關於當事⼈利害者
⾄鉅故⺠法特別維持其法律關係使其不易於解銷然收養則全為擬
制關係其解銷對於當事⼈並不發⽣有不可回復之損害無須為同⼀
之處遇立法意旨既有不同不必強為相同之解釋徵之男女訂婚依⺠
法第九百七⼗三條規定男須滿⼗七歲女須滿⼗五歲⽽其違反之效
果依院字第⼆八⼀⼆號解釋訂定婚約違反本條之規定者⺠法既未
設類似第九百八⼗九條之規定⾃屬無效蓋以訂婚關係遠不如結婚
關係對於當事⼈利害之深切也基於同⼀理由亦應解釋收養違反⺠
法第⼀千零七⼗三條之規定者⺠法既未另有規定⾃屬無效此其三
⼜收養者之年齡不⻑於被收養者⼆⼗歲以上如解釋僅得撤銷則甚
⾄⻑於收養者亦將僅得撤銷此在⽇本確有以兄為養⼦亦僅得請求
撤銷之解釋然在我國則為不倫不類此其四 

(2)本案謂⺠事訴訟法第五百七⼗九條以下就撤銷收養之訴規定其
特別程序⺠法既別無關於撤銷收養之訴之規定則關於撤銷結婚之
規定於違法之收養應類推適⽤尤無疑義此係以⺠事訴訟法之規定
為解釋⺠法之根據然程序法為實體法之輔助姑無論不得以程序法
⽽變更實體法之內容即解釋⺠法第⼀千零七⼗三條為無效亦不可
遽謂⺠事訴訟法第五百七⼗九條之規定即無適⽤之餘地依⽇本舊
⺠法第八四⼀條第⼆項規定「夫婦之⼀⽅以他⽅之⼦女為養⼦女
時以得他⼀⽅之同意為已⾜」（依修正⽇⺠第七九五條但書則他
⽅之同意亦無必要）依同法第八五六條規定「違反第八四⼀條規
定之收養得由不為同意之配偶請求法院撤銷之但其配偶知有收養
後經過六個⽉時視為已承認」即配偶應共同為收養否則為無效然
如以他⽅之⼦女為養⼦女時則例外的無須共同為之以有他⽅配偶
之同意為已⾜未經同意僅得請撤銷⽽非無效（穗積親族法五⼀○
⾴）依法國⺠法第三四四條收養者應⻑於被收養者⼗五歲依同法
第三四六條第⼆項配偶為收養或被收養時應得他⽅之同意關於其
違反之效果如何均未有明文規定然學者解釋在前⼀情形為絕對的
無效後⼀情形為相對的無效即惟他⽅配偶得主張之（Planiol et
Ripert Traite pratique De Droit civil Francais No.1048 p.906佛
蘭⻄⺠法（１）⼈事法三四三⾴）依德⺠法第⼀七四四條收養者
應⻑於被收養者⼗八歲同法第⼀七四六條第⼀項規定已結婚者為
收養或被收養應得他⽅配偶之同意關於此⼆規定之違反效果亦均
未有特別規定然在前⼀情形解釋為無效後⼀情形他⽅配偶雖不為
同意其始並不使收養契約失其拘束⼒但可⽣法院拒絕認許收養之
結果（Palandt zu§ 1744 § 1746）他⽅配偶繼續的不能為意思表
⽰或繼續的所在不明時則不以其同意為必要（德⺠⼀七四六條⼆
項）依上所述我⺠法第⼀千零七⼗六條規定之違反以解釋僅得撤
銷為妥當蓋此時惟配偶他⽅有深切之利害關係⽽⺠法正為保護其
利益特設此規定也他⽅配偶如於知悉收養後經過若⼲時期仍不為
主張則可認為業已承認亦不致使收養之關係久不確定⾄於撤銷⽅
法因⾝分的關係務應使其明確鑑於⺠法第九百八⼗九條⾄第九百
九⼗七條所規定撤銷權⾏使之⽅式似以解釋應請求法院撤銷為宜 



(3)本案謂收養者如別有非法圖利情形則屬於⺠法第七⼗⼆條之問
題即其收養⾏為係違反公序良俗應為無效然非法圖利為收養⾏為
之動機其應否使法律⾏為無效尚不無爭論即採取無效說者亦皆主
張應以當事⼈雙⽅均知其動機為違法始可使其法律⾏為為無效如
當事⼈雙⽅均以買賣之意思⽽偽為收養則屬於虛偽意思表⽰依⺠
法第八⼗七條第⼀項之規定其收養⾏為應為無效⽽其所隱匿之⼈
⾝買賣⾏為間接的依⺠法第七⼗⼆條之規定始應為無效(⺠法第
八⼗七條第⼆項）然如僅收養者以圖利之意思秘於⼼中或於收養
時並未明有此意思⽽於收養後轉以謀利均不能使其收養⾏為為無
效其於收養時已有謀利之動機及他⽅亦已知情之事實證明極為困
難⽽且為養女者多為幼童經撫養數年或⾄⼗數年後始可以為謀利
之⽤尤難⼀⼀斷定其於收養時雙⽅均已有為⼈⾝買賣之意思故僅
藉⺠法第七⼗⼆條之規定尚不⾜以為有效之救濟 

三、綜上所述院解字第三⼀⼆零第五項之解釋甚難維持依⾏政院
原函據臺灣省政府呈稱本省⼀般⺠眾多利⽤此⼀解釋購買養女非
法圖利經查本省經常發現有年齡相差⼗歲左右養⽗⺟與養⼦女尤
宜變更解釋嚴格執⾏⺠法第⼀千零七⼗三條規定嗣後違反此規定
之收養⼀律無效並通令⼾政機關不許此項收養為入籍之登記以防
於未然⽽免逃避法律責任者有所藉⼝ 

相關法令 司法院院字第2271號解釋

司法院院解字第3120號解釋

⺠法第1073條(19.12.26)

⺠事訴訟法第579條(34.12.26)

相關文件 ⾏政院函

⼀、據臺灣省政府（四八）（七）（⼆八）府⺠⼀字第六⼆⼀⼀

八號呈稱⼀「查養⽗⺟與養⼦女之年齡⺠法第⼀○七三條雖規定

『收養者之年齡應⻑於被收養者⼆⼗歲以上』但司法院⺠國三⼗

五年院解字第三⼀⼆○號解釋『如收養⼦女收養者之年齡不⻑於

被收養者⼆⼗歲以上時利害關係⼈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並非當然

無效』因之本省⼀般⺠眾多利⽤此⼀解釋購買養女非法圖利經查

本省經常發現有年齡相差⼗歲左右之養⽗⺟與養⼦女且⼤多係以

⾦錢購買取得其⽣⽗⺟之默契法律上對之無法限制⼆、本府於本

年七⽉⼀⽇曾召集各縣市政府省縣市保護養女運動委員會及其他

各有關機關開會研討加強推⾏改善養女習俗⼯作時與會⼈員均以

前項解釋易為⼀般誘買養女者作為曲解法令逃避法律責任之藉⼝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C&id=C%2c227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C&id=C%2c3120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51&ldate=1930122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62&ldate=19451226&lser=001


建議請由本府報呈鈞院轉請司法院將⺠法第⼀○七三條條文解釋

『為收養⼦女者年齡不⻑於被收養者⼆⼗歲以上應屬無效』以維

⼈道三、以上所擬是否有當謹請察核四、副本抄送內政部及省保

護養女運動委員會」等情

⼆、經飭據內政部及司法⾏政部分別議復內政部議復略稱「查⺠

法第⼀○七三條規定收養者之年齡應⻑於被收養者⼆⼗歲以上違

反此⼀規定者依照同法第七⼗⼀條之規定似應解釋為無效惟司法

院⺠國三⼗五年院解字第三⼀⼆○號解釋並不以其為當然無效致

發⽣養⽗⺟與養⼦女年紀相若⻑幼難分情事似難謂不悖於善良風

俗臺灣省政府呈述各點尚不無理由擬請函轉司法院⼤法官會議重

新解釋以資補救」司法⾏政部復「查收養⼦女違反⺠法第⼀千零

七⼗三條之規定者僅得由撤銷權⼈向法院撤銷之並非當然無效固

經司法院解釋有案惟學者中主張應屬無效者仍不乏其⼈（⾒羅鼎

著親屬法綱要⼀九九⾴吳岐著中國親屬法原理⼀八四⾴以下趙鳳

喈著⺠法親屬論⼀七⼆⾴）臺灣省政府原呈所稱本省⼀般⺠眾多

利⽤前項解釋購買養女非法圖利並作為逃避法律責任之藉⼝云云

如屬實在則此種情形亟應設法防⽌⽽在解釋上改採無效說非無理

由原建議擬循合法途徑聲請司法院⼤法官會議解釋將司法院原解

釋予以變更尚屬必要各等語

三、相應函請查照解釋為荷




